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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气里的繁华夜经济

当年的苔圣园只有 400 平米的一层

楼面，以经营海派菜为主，再结合一些平

价海鲜供应， 不仅受到了外地游客的青

睐，更是得到了很多上海本地人的喜欢。

上海人唐建伟就是苔圣园的常客。

“黄河路这条街，基本上都吃遍了，

这里是苔圣园，对面是悦来酒家，隔壁是

乾隆美食， 还有粤味馆， 对面是笠笠酒

家，再过去来天华，旁边是大富贵。 我在

苔圣园吃的次数最多， 它这里的菜比较

符合上海人口味。 ”唐建伟常点的毛蟹蒸

咸肉是苔圣园首创的、 有别于黄河路上

其它饭店菜品的一道菜， 也是他夫人何

湛华隔段时间不吃就会惦念的一道菜。

何湛华说自己最爱吃这道菜里的毛

豆。“咸肉切得一片一片的，不是太薄，也

不是很厚，肉片铺在蟹上面，毛豆摆在蟹

和咸肉中间，蒸得又酥又香又糯，融合了

咸肉和蟹的味道。 ”

当年像苔圣园这样生意非常红火的

饭店，在黄河路上有很多，有就在隔壁的

乾隆美食，有相隔不多远的半岛酒楼，还

有斜对面的粤味馆。

粤味馆起初开在乍浦路， 生意繁忙

的时候， 老板和员工都是白天晚上连轴

转。 据老板娘聂瑛珍回忆，那时候台子不

停地翻，到最后台布也用光了，就不铺台

布直接请客人就餐。 她还自己买菜，和服

务员一起收台子、收钞票，做到夜市九点

钟回去睡一个钟头再来， 接着做到凌晨

六、七点，回去睡到九点又来上班。

因为人手少， 店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要聂瑛珍亲自处理， 不仅几步之遥的

家里顾不上，就连四、五岁的儿子也经常

是好多天才能见到一次。 聂瑛珍儿子王

明记得，小时候曾四、五天没有看到过老

爸、老妈，但自己又特别想念妈妈，最晚

有一次等到凌晨两点钟， 终于等到她回

来了，才能安心睡觉。

1992 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并发表

重要谈话。 此后不久，刚刚开发的黄河路

变成了闻名遐迩的大马路， 成为个体经

营者们眼中的风水宝地。 到了 1996 年，

随着黄河路餐饮业的飞速发展， 粤味馆

也从乍浦路搬到了黄河路， 因为完全没

有时间照顾孩子， 当年 7 岁的王明就被

父母送进了寄宿制的小学。

“星期一去学校，然后星期五回家，但

也不是回自己家里， 而是去我二姑妈家。

因为我爸爸、妈妈一到周末更忙，没有时

间来带我。 妈妈曾和我讲过，人一天只有

二十四个小时，可她要上二十二个钟头的

班。”王明说：“每逢周末，店里更是人挤人，

热闹到什么程度？客人进来的时候，你如果

给他留了一个位置，他会感激不已。 ”

就在粤味馆搬到黄河路前一年的

1995 年， 仓库保管员王金招从宝玉大酒

店辞了职， 在苔圣园的西对面开了一家

叫“沪江酒家”的小饭店（乾隆美食的前

身），饭店规模虽然不大，但那个时候人

们对美食的追捧， 也让敢闯敢拼的王金

招挣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

“乍浦路和黄河路，真是热闹非凡，

到夜里四、五点钟依旧是生意红火。 ”尽

管疲惫不堪的王金招脑子里也有过放弃

的念头，但是只要到了店里，她就会抛开

一切杂念，继续和员工们一起加班加点，

努力工作。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1 世纪之初

的五六年间， 这条路上的每一家饭店整

日里几乎都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 随着

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 人们生活方

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上海这所城市也

向着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不断迈

进。 与之相呼应的是，在结束了繁忙工作

后， 选择到黄河路吃宵夜的上海人也一

天比一天地多了起来。 （未完待续）

吃在黄河路的真实历史，你了解多少？

（中）

档案春秋

风一动，寒一重。 上海的冬天是真的很冷，

那种冷不是北方的干冷， 即使你穿着厚厚的衣

服，也依然能感受到一种湿冷，这股湿冷不是迎

面而来的霸气， 反而用刺骨的寒气侵蚀着你周

围的空气，是那种阴柔的冷。 也许正因如此，到

了冬天，心中总有对温暖的向往。 只有吃过了这

些自带暖意的美食，冬天的仪式感才算完整了。

如果有人问你，冬天是什么味道，在 70 后的

心里烤红薯是绝对的主角，这样的冬季最适合吃

烤红薯了,以前在街头巷尾，有卖烤红薯的大爷

用铁皮桶做成炉腔， 几个红薯在炭火的烘烤下，

散发着特有的香味，路过的人们，在热气腾腾的

诱惑下，不自觉地会买上一个，慰劳冬天的辛苦。

趁热撕开有些焦糊的外皮，满眼金黄色的红薯肉

透出香甜，入口的一瞬间，细腻软糯的满足把所

有不快都驱散了，让这个冬天也变得温暖起来。

在秋天就开始上市的毛栗子，到了冬天仍然

是很多 80 后的白月光， 谁没有排队买糖炒栗子

的经历呢。这个摊位上总是标有大大“良乡栗子”

的牌子，买上一小袋，刚出炉的栗子还有点烫手，

小小的身材， 剥开外壳以后还是十分饱满的，一

口一个满口溢香，让人内心生出一种不一样的幸

福感。 有时，一小袋栗子可能是冬天校园自习时

最好的陪伴，这也是多少人的青春回忆杀。

对于 90 后，00 后而言， 他们关于冬天的最

爱，可能是奶茶。 冬的阳光，洒下了温的热，是掌

心的热度，刚好是一杯奶茶的温度。 从原来的珍

珠奶茶，到现在风味繁多的奶茶，每一款都是小

欢喜，击中你的味蕾。 这个季节最浪漫的事就是

捧着一杯醇厚温暖的奶茶， 和喜欢的人或者身

边的朋友一起走在落叶不扫的马路上，路正长，

想说的话也正长。

冬日正好，绵长光阴，何以解忧，唯有美食

治愈人心。 趁天气正好，用这份热腾腾的人间烟

火，温暖你我。

案头上多了一

本《生活还有花千

树》的书，是近日我

的老同事肖振华先

生寄赠于我的。 振

华兄曾任劳动报编

委、专副刊部主任，

上海作家协会会

员。 在繁忙的工作

之余， 宵衣旰食笔

耕， 为各报写了大

量散文随笔， 这本

厚厚的书中收录了

他的 136 篇文章，题材广阔，文彩

斐然，读来如行云流水，是本好书。

振华兄是位写作散文随笔的

高手，此话一点不假。请看他的文

章的选题———起床曲随想、 相片

装饰了你的梦、带余温的茶盏、今

冬愿无贺卡雨、店门板上贴盛衰、

车之恋、 爱耳日有感……生活中

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都一一入

得他的文中，通过反复联想，博古

喻今， 被他的文字演绎得生动有

趣，文章让人数看不厌。

巴金说过： 要写自己熟悉的

东西。 振华兄在这方面做得尤为

出色。 他热爱生活， 对周围的人

与事， 以放大镜加显微镜的方式

加以认真的观察， 对细枝末节做

到烂熟于胸。 因此一旦拿起笔来

便得心应手。 而且他行文走笔颇

具特点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相当准确、睿智、洗练和生动。 他

写屏风，说其有掩饰的作用，“掩

饰的艺术也可以修饰， 装饰和雕

饰我们生活的美好。 但人与人交

往中掩饰多了， 便会在你我之间

竖起一扇屏风。”他写自行车，“转

动的车轮，清亮的车铃声，在人生

旅途上或深或浅的车辙， 都会让

我感觉到， 对于自行车的理解过

于简单，是对世界的‘但得一知半

解之悟’。所以每当骑自行车的时

候，我总是敬事如仪，循循如也。”

写得多好啊！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振

华兄之所以思想深邃，文彩飞扬，

与他数十载埋首读书有关。 在他

的书房里有藏书数千本。 每天埋

头读书数小时， 累累词汇汇入他

记忆的脑库，“语不惊人死不休”

是他作文的信条， 难怪众多读者

对他的书爱不释手。

神思妙想，读来颇有趣味，令

人启迪与受教益， 盼望振华兄有

更多的佳作问世！

冬天的美食仪式感

�王丽娜


